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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更新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以 9 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和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24 年度实现

净利润 141,980.11 万元。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等

规定，公司拟按照 2024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4,198.01 万

元，加上以前年度剩余可供分配利润为 560,092.80 万元，扣除 2024 年用于现金

股利分配 71,668.70 万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16,206.21 万元。（注：

合计数与根据各明细数计算之数在尾数上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致）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在 2025年有重大资本开支计划，

用于推进全球化布局、推进新产品开发、择机选取优秀公司进行并购整合等重大

事项，确保公司能够在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奋勇前行；同时考虑到公司已经在

2024年半年度、2024 年前三季度派发过两次现金股利，累计分配现金股利 5.97

亿元，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5.93%。因此，为更好地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

决定 2024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

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本年度现金分红方案未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

（元） 
597,239,091.00 328,482,500.05 198,283,378.21 

回购注销总额

（元） 
236,625,962.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2,303,624,287.

24 

1,691,612,756.

79 

1,419,854,709.

56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

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10,306,761,375.27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

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元） 

6,162,062,099.54 

上市是否满三个 

完整会计年度 
是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元） 

1,124,004,969.2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回购注销总额

（元） 

236,625,962.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平均净利润（元） 
1,805,030,584.5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累计现金分红及回

购注销总额（元） 

1,360,630,931.26 

是否触及《股票上

市规则》第 9.8.1

条第（九）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情形 

否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

配利润均为正值，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

均净利润的 30%，因此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

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的规定，综合考虑了



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偿债能力、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以及投资者回报等因素，具备合理性。 

1、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24 年度拟分派的现金分红金额（含季度分红）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 30%，主要情况如下： 

（1）现金分红金额低于当年净利润 30%的原因 

公司产品以出口为主，美国市场为公司单一最大市场，美国市场也是工具行

业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目前公司多数产品对美出口均受到关税的影响，产品从

中国出货至美国被征收高达 170%的关税，从公司东南亚基地出货至美国亦被征

收关税，全球供应链和行业格局呈现巨大挑战和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对此，公

司未来将持续在全球化布局上投入大量资源，帮助公司更好迎接现有的挑战，并

不断加强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产品创新，依靠中国工程师红利高效

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产生了众多引领时代的新产品，使得人们的生活工

作更便利，帮助公司更好的获取市场份额。2025年，公司将抓住贸易壁垒带来的

发展机遇，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推出更多新产品以适应行业格局变动，扩大公司行

业龙头优势地位。 

工具行业作为一个存在数百年的行业，由于历史原因，行业中存在不少优秀

的品牌商和生产商，行业集中度较低，部分龙头通过行业并购重组获得了大量的

中高端品牌和渠道资源，公司自 2015 年以来也一直在行业中通过并购重组获得

多个欧美品牌和渠道、供应链资源，多个品牌经公司经营后获得了成长。未来公

司将择机选取优秀国外公司进行整合。 

综上所述，公司将保留必要的资金用于全球化布局、产品创新、择机并购重

组，确保公司的稳健经营，并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领先于行业的增速发展，

更好的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2）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及收益情况 

公司 2024 年度留存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业

务发展的需要，重点用于推进全球化布局、推进新产品开发、择机选取优秀公司

进行并购整合等重大事项。公司 2024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4.53%，公



司将努力持续为股东创造良好的收益。 

（3）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公司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

形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同时，公

司与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等各类股东保持正常的沟通，通过投资者热线、电

子信箱、互动易、业绩说明会等多种渠道，接受各类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提供

的意见和诉求，并积极给予反馈。 

（4）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的要求，兼顾好业绩增长与股东回报的关系，努力提升自身经营业绩，在保证主

营业务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既定的股东回报规划，与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

果，提升投资者的满足感。 

2、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期

保值工具除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增值税、预缴税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动

相关的资产除外）等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计金额分别为 139,200,783.01

元、18,013,124.26 元，其分别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0.71%、0.08%，均低于 50%。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六日 

 


